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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滨海新区大港油田幸福路（居住用地）02-06地块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丰盛

道以东，幸福路以南，健安道以西，庆福路以北。西至丰盛道，东至健安道，北

至幸福路，南至庆福路。调查面积 6504m2。该地块未来规划用地性质为城市建

设用地中的二类居住用地，依据 GB 36600-2018，建设用地规划用途为第一类用

地的，适用第一类用地的筛选值和管制值。

该地块 1998年以前为农田；2002年，该地块部分农田被平整为空地，部分

农田被开挖成鱼塘；2012年对鱼塘进行了回填，回填后地块为空地，地面上无

建构（筑）物。2016年至今，该地块建设为庆祥北里小区内道路和停车位。

地块周边 800m范围内历史上主要为农田、鱼塘、居民区、学校、医院和企

业等。地块北侧历史上主要为鱼塘、居民区和学校；2014 年北部建有医院。地

块西侧历史上主要为农田、鱼塘、学校和企业；2002 年农田被平整变为空地；

2012年鱼塘被回填，回填后地块为空地；2014年至今建有居民区。地块南侧历

史上主要为农田、鱼塘、空地、居民区；2012 年鱼塘被填埋，变为空地；2016

年至今建有居民区。地块东侧历史上主要为农田、鱼塘、空地、企业和居民区；

2002年农田被开挖成鱼塘；2012年鱼塘被填埋，变为空地；2016年至今建有居

民区。历史上有 2家企业，分别为大港油田公司第五采油厂和大港油田电力公司。

大港油田公司第五采油厂成立于 2007年 9月，该处为第五采油厂的行政办公楼，

不涉及采油、生产加工等。大港油田集团电力公司，成立于 1993年，经营范围

包括发电及供热、电力工程安装施工、高压电力设施交接及预防性试验等。该企

业不涉及生产加工等工艺。

地块周边 800m范围内敏感目标有：华盛小区、天津市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滨海人民医院、奉献北里、春阳北里、庆祥北里、庆福北里、奉献南里、春

阳南里、庆祥南里、庆福南里、创新北里、庆丰西里、庆丰东里等。

经污染识别，地块内历史上农田在耕种过程中使用氮肥（尿素、二铵）、磷

肥等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重金属砷、镉、汞等污染，使用的有机磷、有机氯

农药（敌敌畏、乐果、六六六、滴滴涕等）对地块土壤及地下水造成有机农药污

染。地块内及周边曾有养鱼塘，鱼塘杀菌消毒过程中使用的药剂含有硫酸铜、次



氯酸等，可能造成重金属(铜)、氯代烃污染。

地块周边道路往来车辆以及地块内居民家用汽车燃油的跑冒滴漏、汽车尾气

的排放等情况，可能会对地块及周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石油烃（C10-C40）、重金

属等污染。历史上居民日常生活垃圾（废旧电池、荧光灯管等）的倾倒可能造成

土壤重金属（镍、镉、汞等）的污染。地块周边的大港油田公司第五采油厂和大

港油田电力公司两个企业，不涉及生产加工等工艺，对本地块无影响。

依据导则要求，结合地块历史及现状、污染识别结论和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本次调查取样点位的布设采用系统布点法进行布点，地块共布设 7个土壤采样点

（含 1个土壤对照点），共 22组土壤样品（含 2组平行样），3个地下水采样点，

共 4组地下水样品（含 1组平行样），全部样品均进行实验室检测。土壤样品的

检测指标包括《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36600-2018）中要求的 45 项基本项，其它选测项包括 pH 值、石油烃

（C10-C40）、有机磷农药和有机氯农药类等。地下水检测指标除包括与土壤检测

指标相同的项目外，地下水增加了耗氧量、氨氮常规项目。

场地内土壤 pH值为 8.33-9.44，呈弱碱性。土壤中只有铜、镍、铅、砷、镉、

汞和石油烃类有检出，检出率为 100%，检出浓度均低于《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余

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半挥发性有机物、有机氯农药和有机磷农药检出浓度均

低于方法检出限。

场地内地下水样品 pH值为 7.9~8.7，呈弱碱性。重金属砷、镉、汞、铜、镍、

铅均有检出，检出率达到 100%，检出浓度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Ⅳ类标准限值规定。其余六价铬、挥发性有机物、半挥

发性有机物、有机磷农药和有机氯农药均低于方法检出限。石油烃（C10-C40）检

出率达到 100%，检出浓度满足《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

综上，本地块土壤中检测的污染物含量水平未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

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地



下水中的石油烃检出值满足《上海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

风险管控与修复方案编制、风险管控与修复效果评估工作的补充规定（试行）》

中第一类用地筛选值，其他检出项目的检出值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中的 IV类标准限值。本地块土壤和地下水各检测污染物对

人体健康的风险可接受，符合城市建设用地中的居住用地的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不属于污染地块，无需进一步补充调查工作。


